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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完善交通意外傷者醫療墊支機制及檢討汽車第三者民事保險

根據第57/94/M號法令第一章第一條：「機動車輛及其掛車，須在被許可
之保險人處設有在其使用過程中對第三人引致損害之民事責任保險後，
方得在公共道路通行。」由於本澳法例規定機動車輛必須購買強制保險，
一般因交通事故而對第三者造成損害，在原則上已得以保障。然而，在
實際操作上，因保險公司處理賠償耗時費日，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即傷
者）必須自行墊支額醫療開支。倘若受害人的經濟狀況薄弱或嫌及較大
額醫療費用時，受害人將遭受沉重的身心壓力，甚至有因無法支付費用
而影響治療的情況。

近日，正正有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向本人反映，在斑馬線上步行過馬路時，
不幸被私家車撞倒受傷，送院後竟因無法支付費用而耽誤治療。據了解，
在事故發生後，涉事車主已將賠償責任轉至保險公司跟進，而保險公司
明確明示待傷者完成治療及出院後，方能進行賠償計算和處理。由於受
害人屬於經濟困難的獨居長者，難以負擔相關費用，故遲遲未能進行手
術。在本澳這種福利保障較為健全且相對富裕的社會，發生上述事故實
在令人震驚。

按照治安警察局就處理準公罪交通事故 （過失傷人）的指引，現時在交
通事故發生後，若屬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的情況（即俗稱「半公
罪」），必須由被害人 或具告訴權之人提出才會進行刑事程序。倘肇事
各方達成和解，可自行協商賠償事宜或通過民事途徑解決。當中，倘雙
方未達成和解而進入司法程序，被害人即傷者必須等待相當長的時間，
而保險公司一般都要待傷者完成治療及司法判決完畢後才會賠償相關的
醫療費用。

因此，即使本澳雖然已有法律規定強制保險，且另有「汽車及航海保障
基金」針對在無法知悉責任人或不存在有效的保險保障，又或者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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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等等情況下，對事故的受傷人作賠償。但目前仍未有任何機制針對
經濟能力薄弱的交通事故受害人作出支援，尤其是處理在治療期間就必
要醫療費用之開支。必須指出，上述的情況無疑更為常見及緊急。

其實早於2014年，社會已有意見促政府設立「保障基金」，以墊支方式
援助交通意外傷者承擔醫療費用。金融管理局亦在當年回覆議員的書面
質詢時提及：關於向有經濟困難的受害人墊付特定期間的醫療住院開支，
當局同意有關方向，將很快向上級呈交相關草案，可惜至今十年過去，
仍未有下聞。參考香港設有「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向道路交通意
外受害人或這些人士的受養人（如受害人死亡）提供經濟援助，該計劃
在1979年已實施，本澳已不可再拖延，政府必須盡快研究並推行同類措
施。

此外，第57/94/M號法令「修正汽車民事責任之強制性保險制度」已立法
多年，只在2007及2011年作小幅修改，當局應及時檢討及改善。當中，
第8/2011號行政法規修改的「汽車民事責任保險的最低金額表」，規定
集體貨運重型車輛的保險金額為每起事故400萬，相關金額訂立已13年，
難以追得上旅遊業發展，業界亦多次建議政府調升保額。參考2016年本
澳同安街曾發生的旅遊巴嚴重事故，引起32名旅遊巴乘客受傷，其中3人
重傷，據了解相關費亦遠超第三保的限額，多宗事故均反映法定的強制
保險額應及時調整。另外，2016年在沙梨頭海邊街曾發生貨車撞斃女學
生的不幸事件，當時司機與家屬達成賠償協議，金額為300萬元，因本澳
規定輕型機動車輛的最低保額只有150萬，餘額只能由涉事司機分期賠償，
反映法律失去原有保障第三者及分攤駕駛人士風險的原意。

為此，本人向當局提出以下質詢：

一、金管局在2014年曾表示同意向有經濟困難的受害人墊付特定期間的
醫療住院開支的政策方向，並會制度相關草案，請問當局現時的進展如
何？當局會否推出類似香港「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的支助措施？

二、根據現行「汽車民事責任保險的最低金額表」及法例，僅要求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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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車投保額為每起事故75萬，重型摩托車及私家車每起事故150萬、的
士及供出租汽車每起事故300萬、集體貨運重型機動車輛每起事故400萬、
集體客運重型機動車輛每起事故400萬及其每名乘客20萬，數額不單遠較
香港汽車第三保規定的最低保障1億元為低，亦13年未作調升，遠遠落後
社會發展水平，且在眾多司法實踐中也發現上述金額遠低於實際的賠償
額，令到法律失去原有保障第三者及分攤駕駛人士風險的原意，當局會
否盡快調升金額，並引入定期檢討機制？另外，法規亦要求集體客運重
型機動車輛為乘客購買保險，每名乘客每起事故的保額為20萬，請問當
局有無嚴格要求旅遊巴購買相關保險？

三、第57/94/M號法令「修正汽車民事責任之強制性保險制度」已立法多
年，只在2007及2011年作小幅修改，針對不少投保人士反映經常遇到拒
保及保險選擇少，又或難以投保較高保障金額及墊底費過高的問題，質
詢當局沒有依法作出監管。近年當局是否收到不少類似的投訴，當局會
否修法以更好保障投保者的權益，確保強制保險運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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